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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府关于周凯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区镇（街道）政府（管委会、办事处）、区各委办局、区各直属单位、各垂直管理部门（单位）：

经研究，决定：

周凯同志任海门街道办事处主任；

吴娇娇同志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；

潘燕燕同志任海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；

免去刘晓曦、马丹同志海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朱俊杰、包小松同志海门港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姜新峰同志区人民医院院长职务。

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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